
“成年意定监护制度”常考点

一、内涵与特征

内涵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可以与其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

或者组织事先协商，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，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

时，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。

特征：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。这一制度尊重了成年人的自主决定权，允许其按照自

己的意愿选择监护人，且所选监护人可以是近亲属以外的个人或组织。

二、适用条件

主体要求：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。这意味着当事人在智力、精神状态

等方面正常，能够独立进行民事活动，作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。

形式要求：需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。这种书面形式可以是专门的意定监护协议等，明

确记载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监护的相关事项，以便在需要时作为有效的法律依据。

三、意义与作用

从社会层面看：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老年人活动能力减弱，容易与

社会生活脱节，导致判断力下降，不乏老年人被骗取钱财的案例。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能更好

地保障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，让他们在失去部分民事行为能力后，生活和财产等方

面能得到妥善照顾和管理。

从个人层面看：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或情况的成年人，如同性伴侣等，因我国禁止同性

婚姻，意定监护成为提供安全感、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方式。意定监护人可以在医疗救治、

合同签署、法律诉讼等方面代表被监护人的利益，代为选择和确定救治方案、进行日常照料、

管理财产等。

四、签订注意事项与监护职责

签订注意事项：签订协议时，双方必须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同时，为确保协议的真

实性和有效性，减少未来执行中的质疑，保障被监护人利益，建议办理公证。此外，意定监

护可撤销，双方可协商解除，或在监护人损害被监护人利益时，被监护人可向法院申请撤销。

监护职责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、

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。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，受法律保护。若监护

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


